[bookmark: _Hlk231832672]事業單位處理職場霸凌自我檢核注意事項
雇主應如何正確處理「職場霸凌」?
1. 建立申訴及處理機制
受僱者達10至29人：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受僱者達30人以上：訂定申訴管道、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2.「知悉」事件立即啟動
請留意!不論僱用人數多寡，只要知悉有職場霸凌事件，就應採取立即有效之適當措施
	接獲勞工申訴而知悉職場霸凌事件
	非因勞工申訴（如經內部通報、外部新聞事件或他人轉告等）而知悉職場霸凌事件

	1.採行避免申訴人受職場霸凌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
2.對申訴人需求及事件情節，提供相關諮詢或必要之協助及保護措施。
3.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申訴人有意願者，得予協調，如協調不成立時，應續行調查。
4.對行為人為適當懲戒或處理。
	[bookmark: _GoBack]1.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2.依被霸凌勞工意願，協助其協調或提起申訴。
3.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4.依被霸凌勞工意願，提供相關諮詢或必要之協助及保護措施。


3.事業單位依勞工人數不同，相關法定規範：
	僱用勞工人數
（調查期限）
	申訴處理單位
	調查小組
	申復調查小組


	100人以上
（2個月）
	1. 依法應設立
2. 成員至少3位，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1. 依法應組成
2. 成員至少3人，外部專業人士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1. 依法應組成
2. 成員至少3人，外部專業人士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0 人以上
未滿100人
(4個月)
	
	得參照辦理
	1. 依法應組成
2. 成員至少3人，外部專業人士至少1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未滿30人
(3個月)
	得參照辦理
	得參照辦理
	得參照辦理


    ※職場霸凌的外部專業人士可至勞動部設立之「職場霸凌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查詢
    ※調查期間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
4.針對職場霸凌事件雇主自主檢核表:
□1.受理申訴後7個工作日內上網登錄，申訴處理結果及申復結果作成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亦須登錄。
□2.依照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隔離措施，或適度調整工作內容/場所。
□3.依所訂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規範辦理。
□4.設身處地關懷申訴人，並視申訴人需求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協助或保護措施。
□5.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
□6.辦理職場霸凌防治相關教育訓練。
□7.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善盡保密義務。
□8.依僱用人數設立申訴處理單位、組成調查小組及申復調查小組，並注意性別比例及成員是否包含外部專業人士。
□9.如相關人員屬身心障礙者，併請注意參與期間之權益保障。(可參考相關指引手冊，如：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合理調整指引手冊)
□10.不得對勞工提起職場霸凌事件申訴、告訴、告發、訴訟、擔任證人、提供協助或為其他相關行為，而為不當差別待遇或予以不利之處分。
□11.調查應自接獲申訴翌日起（未滿30人：3個月；滿30人未達100人：4個月；100人以上：2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12.如職場霸凌行為經調查屬實，依情節輕重對行為人適當懲處。
[bookmark: _Hlk231891618]□13.調查結果(附理由的決議)，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14.調查結果揭示不服調查結果之申復等教示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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